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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頁二） 四期星

•
倭
黃
金
又
運
美

紐
約
什
六H
電
；
上
星
或
應
紐
約
銀
行
宣
佈 
一 

日
本
出
產
銳
减
。
取
事
銷
耗
加
增
，不
得
不
運 

输
黄
金
至
外
國.「
以
维
持
貿
易
之
平
衡 
自
本 

年
貳
月
什SIH

起1
倭
黄
金
運
至
美
者
。
達
貳 

千
七
百
七
拾
餘
萬
元 
。現
又
有 e
批
黄
金
運
美 

。，約
値
五
百
八
拾
萬
元 
一
已
在
途
中
云
：一 

•
法
慮
日
宼
危
害
安
南 

▲
因
倭
圖
侵 *
崖
與
窺
句
遇
酒 

安
南
西
貢
廿
七H
電
。。刻
下
西
貢
幅
變
作
法
國 

控
制
東
亞
利
益
之IM

要
軍
港
一
比
來
倭
國
謀
估 

中
國 e
崖
島 
。間
接
即
以
成
脅
安
南
之
東
京
灣 

，
法
國
遂
亦
不
得
不
遣
最
新
銳
巡
洋
艦 
血
逐 

艦 
潜
航
挺
。及
大
批
海
軍
飛
機
到
西
貢 
以
便 

保
南
東
京
湾
一
帶 
。同
時
法
政
府
又
增
厚
安
南 

境
內
陸
空
軍
與
敬 8
之
實
力
。，法
倭
間
關
係 

。。因
倭
謀
佔
瓊
崖
』，故
趨
悪
化
。法
曾
向
日
抗 

塞
據
謂
。法
曾
與
中
國
訂
約
。。不
准
外
人
佔
奪 

瓊
崖
島
。。日
漬
諸
不
理
。C
日
近
年
又
勾
結 8
 羅 

。，如
代 $
羅
政
府
建
造
軍
艦
一
並
遣
日
本
軍
官 

到
暹
邏
首
都
盤
谷-
最
近
又
籍
商
業
條
約
：
奪 

取
暹88

之
工
商
特
殊
權
利
，。凡
此
種
種
；
皆
令 

法
國
朝
野
感
不
安
者
。。據
法
國
要
人 ®
察
、。日 

本
將
來
於
吞
滅IS

羅
後
。即
能
直
接
威
脅
安
南 

。。故
現
目
法
富
道
又
竭
力
整
頓
安
南
與
暹
羅
邊 

境
之
防
務
云
。

■18

美
法
庭 

判
美
商
承
受
招
商
局
產
業 

上
海
什
七
日
電
一
美
國
很
脫
公
司
。一
承
受
中
國 

輪
船
公
司
物
業
。前
日
經
上
海
美
國
法
庭
判
决 

有
效)
惟
倭
軍
富
局
曾
宣
佈
上
海
中
國
人
物
柔 

。。於
去
年
八
月
拾
三
日
中
日
開
戰
之
後
。。•
售 

與
外
人
者
。。日
方
不
予
承
認
一
刻
下
滬
美
法
庭 

旣
有
上
述
之
判
决
。。將
來
很
脫
公
司
。，可
要
求 

立
法
向
日
本
索
囘
招
商
局
物
業 /
®
 核
公
司
船 

舶
被
绅8
兩
方
炸
沉
畤
。
亦
可
請
美
政
府
向
負 

責
方
面
要
求
賠
償
云

■
澳
洲
又
募
國
防
公
債 

澳
洲
首 K
 坎
卑
罅
廿
七
日
電
：
是
日
澳
洲
聯
邦 

政
府
財
政
部
長
企
度
氏
。。在
此
間
下
議
院
提
出 

英
幣
千
萬
鎊 
美
金
五
千
萬
元)
之
國
防
公
債
案 

;
政
府
借
此
欺
專
爲
國
防
用
云C 

•
英
空
軍
使
命
團
抵
美 

美
國
波
爾
地
磨
廿
七
日
電
一
。比
來
英
欲
大
興
空 

軍
。。以
本
國
飛
机
魔
不
能
製
足
航
空
机
供
本
國 

空
軍
用
。一
故
派
使
命
團
員
至
坎
享
大
與
美
國
。 

以
便
向
此
兩
國
飛
机
廠
訂
儲
航
空
机
貳
干
架
： 

讀
團
員
是
日
至
此
間
馬
旬
弥
机
顧
視
察
云
、。 

•
我
軍
發
掘
黃
河
隆

▲
台
兒
莊
東
郊
着
火 

上
海
廿
七
日(
皱
一
社
電 
日
宼
向
台
兒
莊
推 

進
〈圖
抄
擊
隴
海
做
路
。"
及
包
圍
徐
州
一
。華
軍 

將
數
處
黄
河
隆
發
掘
。使
成
决
口:
現
目
尙
未 

有
水
湧
進
。。但
下
月
黄
水
高
漲
降
・
則
日
寇
所
一 

行
？
路
將
爲
洪
水
淹
浸
，。

是
日
台
見
籽
東
部
已
着
火
。
華
軍
是
否
能
遏
敵 

前
進
。
現
成
一
疑
問
云
。。

盟
立
會
意
旨
一
、畧
述
一 
遍 

18

動
洪
人
。。團
結 

■:
・. 

H
L
h
*
^
^
，SE

im
p

敲
之
主
要
及
精
銳
部
隊
。。

0

數
日
前
。。我
遊
擊
隊
反
攻 

，江
蘇
宜
興
縣
。。將
近
克
復 

該
城
。。敵
忽
以
毒
瓦
斯
氣 

或
我
。。致
該
遊
擊
隊
員
死

2

傅
伤
未
能
前
進
，雙
方
士 

3

兵
傷
亡
泰
重
。。

警
漢
口
消
息
。魯
南
戰
事
日

"
益
劇
烈
。，日
賊 
一 支
隊
被 

看
我
軍
包
圍

0
•

介
石
已
抵
徐
州
。。與
各

0
0

W

領
開
會
；討
論
禦
敵
方 

暮
。。並
議
决
以
全
國
兵
力 

遏
敵
前
進
。-並
反
攻
魯
南

加
谷
手
大 

國信

國

公

 

司雲

髙

革

分
四
路
包
圍
隴
海
鉄
路
及 

徐
州
。C我
軍
亦
分
數
路
禦 

之
。雙
方
不
日
大
戰
於
隴

海
鉄
路
與
徐
州
。。

*
我
軍
反
攻
江
蘇 
邳縣。，與

砂
廣
萬
生
啟
事(
一) 

敬
敢
者
小
號
前
日
聘
得
司
徒
國
字
章
謀
先
生
充 

富
司
賬
職
員
經
已
解
僱
於
民
國
廿
七
年
正
月
豊 

日
脫
離
關
係
如
章
謀
先
生
有
揭
借
會
項
及
其
一 

切
行
動
槪
舆
小
號
無
涉
特
此
奉
吿

啟
事(
二)

再
敗
者
小
號
設
什
雲
專
；
已
歷

1ft 有
餘
年
。。經 

營
祖
國
貨
物)
。以
應
僑
胞
所
需)
特
派
經
驗
專 

員
：
常
駐
省
港
滬C
捜
羅
各
地
產
品
、。源
源
運 

到
：
貨
式
鮮
明:
價
錢
克
己
一
。服
務
週
到
一
。遠 

近
諸
君
咸
知
一
如
蒙 
惠
顧
。極
表
歓
迎
：
近 

有
無
耻
之
徒
。登
載
報
章
啟
事
。 

據
云
仍
享
受
小
號
股
東
罐
益 
。淆
亂
爲
臘
觀
聽 

。乃
係
藉
此
爲
號
招 
實
屬
無
稽
之
誤 
。疑
恐
間 

有
僑
胞
未
明
個
中
真
相
，。特
登
啟
事
奉
聞
，。免 

致
發
生
誤
會
。明
達 
諸
君
。尙
祈
留
意
是
幸
之 

新
到
貨
品
二 
律
平
沽
。行
情
印
更
。函
索
動
奉
。 

神
廣
萬
生
司
理
雷
健
謹
啟

，魯
省
部
城:
而
雙
方
兵
士 

刻
在
四
戶
鎭
之
北
劇
戰
。。 

0

费
與
敵
在
台
兒
莊
之
北
苦 

一
戰:
我
軍
屢
有
進
展
。。並 

收
復
陣
地
多
處CO
致
敵
兵 

要
從
後
路
撤
退
。。

6

江
蘇
省 
邳
縣
以
北
連
防
山

;
我
與
敵
在
其
間
血
戰

C

敵
兵
死
傷
三
千
。。我
方
增 

，援
隊
趕
至
該
戰
塲
。。以
備 

療
續
抗
戰
。及
固
守
我
方 

防
綫,
。

0

星
架
坡
富
豪
胡
文
虎
。捐 

現
金
二
百
萬
元
。。爲
建
築 

救
治
傷
兵
之
特
別
醫
院
一 

所
之
費
一。

0

粤
省
政
府
獎
賞
中
山
縣
三 

灶
島
之
壯
丁
。。因
其
能
奮

大

，

- 
/
O
<
L
O
 

丿 

淋 

賈
險
染
 

定
價
五 

/L
一 

S. 約
三
后 

査
育
婚
闕
黄
同
時
定
購
五
部
 
多
送
壹
部 

積
貯
貳
三
卜
年 
所
得
之
經
驗
・ 
捜
集
古.今
中
外
名
人
之
金
蔻
丿 

自
唐
宋
元
明
清
以
来
，■
民
國
以
後••
及
近
今
美
英
俄
法
德<
一 

行
比
日
等
國
之
各
要
人•■
凡
聖
賢
：
仙
佛•
皇
帝.
德
統.
將
？ 

相
・
富
翁
・
奇
人
雅
士••
三
巨
餘
名•
・
及
占
今
名
人
之
星
金
言 

論
：
並
有
中
國
將
來
强
盛
之
預
言
：
無
不
應
有
盡
有
：
又   

e
 一 

生
八
字
・
起
天
星•
與
得
異
人
傳
授
之
種
種
實
驗
秘
訣
：
完
全 

披
露
出
来•
・
誠
爲
洩
盡
天
机
之
空
前
著
作•
■
：

丁
津 

5
由
四
月
十
五
日
起
至
五
月
十
如
日
止■■
發
售
預
察W
e
 

三
元
：
五
月
尾
出
書
：
至
出
書
後
；
售
足
實
價
五
元
：<!| 

先
惠
・
發
囘
收S
.
以
爲
将
來
取
書
之
用
，•
空
函
恕
小
作
實. 

算
命

!@

格
・•
小
批
宣
兀•
加
批
星
格
二
一
元•
中
批
大
批
暂
不

lft-,,♦ 

如
蒙
賜
教
・■
請
爲
明
今
年
幾
多
歲
・•
菓
月
基
日
某
時
出

16:
;. 

是
男
是
女
・■
及
住
址
連
同
筆
金
付
來■
・ 

凡
定
書
與
批
金
請
寄
來
左
列
住
址

仙
，著
」奇
書
將
出
晚

Tai  Lor

 Sun

 Eg?
PO

 

Box  476  

Vaocouver-  B,  C

 C
am

 

yyyy^

之
印
刷
舘
圖
新
軒
號
轉
交
亦
得

企

▲
域
多
利
華
僑•
救
國
公
債
支
會
州 
」 

案
査
本
會
組
微 

86
募 *
出
發
募
債
之
始
，・
因
体
察
爲
胞
貧
富
不. 

齊
：
曾
决
定
變
通
寿
法
・•
所
有88  

11 認
購
公

«: 
之
欺
。•
一 律
分. 

作
三
期
微
足
：
定
本
年
貳
月
拾
五
日
爲
第
言
期
方
三
月
拾
五
且
一 

爲
第
貳
期•■
四
月
十
五
日
爲
第
三
期
：
泼
経
布
吿
在
案•
，慈
査 

第
三
期8$

欵
期
限
已
滿
：
其
中
業
已
將
所
認
購
公
直
之
欵
額
全
一 

部
缴
足
者
固
多••
而
第
貳
第
三
兩
期
債
欺
仍
未 »
來
：
或
完
全 

未
購
公
債
者
亦
復
不
少
：
昨
本
會
第
拾
次
會
議.
議
庆
，四
月
苗 

四H
全
体
勸
募8 總
動
員
出
發
・•
凡
我
僑
胞•
・
未
購
公
債
者

I:.. 

請
卽
日
認
購•■
已
認
購
而
未
缴
足
債
欺
者
。•
請
従
速
繳
來
。・
我 

IS

彙 #
®
虜
・.  

5

 將
各 

86 募
容
收
欺
處
列
后
，•

(
容
別)

(0
代
隊) 

李
汝
晃
林
灼
如
。

制
希
祝0

李
華
鉗0
 

陳IS

梅
鹿
廣
雄
。 

黄
華
挹
一

關
元
恩
一

周
家
超
一

馬
呈
瑞
一 

周
廣
雄
夫
人
關
祝
華
夫
人( 

繆
沛
宣0

中
華
民
國
什
七
年
四
月
十
九
日

(
收
欵
處)

IS*

源 

和
記
龍
岡
公
所
貳
棲. 

茂
利
公
司 

蓟
州
餐
館 

閒
園 

萬
育
堂 

興
利 

利
同
昌 

裕
給 

華
人
農
産
公
司

"̂
^

(
#

中

國

復

興

之

佳

兆

.

.
-
.
:-*"£.sp2 -L.UH1
等
七
卑P
灯
盾
隹

fcii
—切

國 
貨

十

◎
價
錢
平

中
國
菜
米
瓜
仁

批
發 

萱
占
米
絲
苗
米 

源
源
抵
埔
價
格 

相
宜

新

張

廣

吿

 

啟
者
、、本
酒
家
自
與
江
夏
堂 

實
業
部
承
租
片
打
街
東
一
二 

三
號(
即 
一 景
樓
址)
、、從
新 

修
整
、、裝
飾
華
麗
、、煥然一

新
：
厨
師
專
聘
上
等
；食
品

選
精
良
、、

侍
女
：
招 

待
週
到
、、包
辨
筵
席
，、日
夜

茶
点
、準

月
九
號(
即
星

0! 一

期
六)
開
市
營
業
、大
斟
小 

:
極
表
歡
迎
：

勇
抗
敵
。。

0

日
昨
台
山
縣
城
厚
豐
米
店 

司
理
黃
建 
。忽
被
不
知
姓 

名
之
兇
徒
戕
斃
・。

迎

•
我
加
調
增
援
隊
至
前
綫 

上
海
什
八H
統
壹
社
電:
頃
据
漢
口
華
軍
政
部 

之
代
言
人
稱
：
軍
政
部
已
加
調
增
援
宦
至
前
線 

二
協
助
以
徐
州
爲
根
據
之
李
宗
仁
將
軍
之
部
珍 

作
戦
。
李
將
軍
自
信
能
久
守
徐
州
云
。" 

•
日
宼
在
綏
遠
成 

▲
展占
山
將
電
部
窿
失
利
説 

上
海
什
七
日
美
聯
社
電
。最
近
日
宼
侵
畧
中
國 

S
北
部
。。向
蘇
俄
勢
力
範
圍
地
推
進"
日
寇
進 

抵
外
蒙
百
英
里
內
範
圍
维
：
此
間
中
立
國
人
信 

得
日
塞
此
舉
或
危
害
中
俄
交
通
路
線
。。使
蘇
俄 

難
以
軍
需
品
接
濟
中
國
？
盖
比
來
華
軍
接
有
蘇 

俄
軍
需
品
頗
夥
也
。。

是
日
据
倭
方
報
吿
。日
寇
已
佔
据
在
距
綏
遠
包 

頤
鎭
西
北
方
五
十
英
里
之
安
毗
縣
。，日
賊
未
佔 

斯
地
以
前
。。曾
在
該
區
與
馬
占
山
將
軍
之
部
軍 

激
飮
一 
日
之
久
：
華
軍
受
挫
。。遺
棄
戰
死
兵
士 

之
屍
体
五
百
六
拾
具
於
戰
塲
。，另
被
俘
者
五
百 

入
云
。。

•
敵
軍 抵

隴
海
路
十
里
範
圍
地
說 

漏
卄
八
日 
美
聯 

#:)
電
。。是
日
据
日
宼
代
言
人 

稱
。。日
軍
已
達
隴
海
鉄
路
十
英
里
内
範
圍
地. 

日
軍
已
抵
達
運
河
與
邳
縣
及
部
城
以
南
間
區
城 

云
。。前
此
日
宼
當
局
曾
謂
日
軍
爆
開
在
距
徐
州 

東
方
五
十
英
里
地
之
舉
軍
防S
 
致
成
一
大
一
决 

口一 
且
日
宼
重
砲
已
能
射
達
隴
海
鉄
路
云 

日
寇
代
言
人
又
謂
日
軍
在
安
徽
省
中
部
已
佔
領 

漢
山
縣
。，此
地
在
距
南
京
西
南
方
九
十
英
里
。。 

而
在
距
蕪
湖
西
北
卅
英
里
云

•
敵
釋
放
英
輪
東
和
號

▲
因
英
當
局
態
度
强
硬 

上
海
什
七
日
美
聯
社
電
。
英
輪
東
和
號
：
曾
被 

日
寇
扣
留
，英
對
此
案
持
强
硬
態
度
。
堅
要
日 

寇
釋
放
該
輪
一
。如
日eg

不
允
。則
泊
於
上
海
之 

英
砲
駐
克
力
杰
號
將
有
所
行
動
一
倭
海
軍
司
令 

長
谷
川:
見
英
態
度
强
硬
一"
恐
惹
起
是
非:
卽 

與
滬
英
當
局
協
商
。
允
於
明
朝
以
前
將
該
輪
船 

放
行
。。

又
自
越
以
前C
日
宼
乂
謂
。輪
船
海
門
號
二
排 

水
量
千
三
百 W
七
順
一
之
華
搭
客
，曾
在
黃
浦
江 

口
附
近
以
手
鳍
射
擊
寇
兵:
故
寇
兵
乘
小
輪
船 

制
止
該
船
前
行
。，駐
滬
英
當
局
允
查
究
此
事
云 

敵
陷
江
蘇
省 
邳 縣

▲
餃
將
徐
州
通
全
海
州
之
鏡
路
載
斷 

上
海
什
八
日
統
置
社
電
二
是
日
據
華
人
報
界
消 

息
；
寇
軍
已
陷
徐
州
東
方
之
邳
縣:
宼
兵
或
已 

裁
斷
由
徐
州
通
至
海
州
之
隴
海
鏡
路:
華
報
界 

中
人
信
得
華
中
之
宼
車
總
司
令
畑
俊•六
；
已
下 

令
寇
中
須
於
五
月
壹
日
入
據
徐
州
城m
。。

畳
讐
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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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
日

户
，•
-
M
V
,

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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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忘

学

117
報

▲
駐
雲
埠
加
拿
大
痴
僑
勸
募
救

BS公 

• 
債
總
分
會
通
告

爲
通
吿
事
自
七
七
蘆
案
暴
發
全
面
抗
戰
開
展
以
來
我
海
外®
 胞 

紛
紛
踴
躍
捐
餉
購
債
變
國
熟
誠
加
人
壹
等
殊
堪
欽
佩
本
總
分
會 

勤
募
救
國
公
債
原
定
第
豊
期
每
名
僑
胞
額
購
公
債
國
幣
五
十
元
一 

以
叁
月 W
壹
日
爲
第
豊
期
截
止
之
日
但
查
各
僑
胞
依
額
或
超
額 

努
力
購
公
債
者
固
多
而
因
經
濟
能
力
壹
時
未
認
購
者
亦
復
不
少 

本
總
分
會
体
察
情
形
爲
使
救
闽
責
任
各
人
均
須
担
負
豊
份
起
見 

特
於
昨
貳
日
全
体
職
員
例
會
議
次
第
豊
期
購
債
期
限
展
期
壹
月 

至
四
月
胃
日
止
截
在
案
爲
此
合
仃
通
吿
仰
各
僑
強
壹
体
週
知
須 

知
此
次
抗
戰
關
係
中
華
民
族
生
死
存
亡
購
多
宣
分
救
國
公
債
帥 

增
多
豊
分
敕
國
力
量
在
此
展
期
豊
月
之
期
限
中
凡
未
購
公
債
者 

禽
速
來
本
會
購
買
以
盡
敕
國
之
責
是
爲
至
要
此
吿

▲
再
凡
已
購
救
國 公
債
者
須
一 
律
佩
帶
徽
章
以
便
檢
査 

中

華

民

國

卄

七

年

四

月

五

日

-
黨
近)

啓

敗
者
本
地
支
社
現
任
正
中
文
書
記
馬
本
渠
先
生
卸
職
過
埠
以
謀 

堂
計
業
已
開
會
通
過
照
章
以
副
書
記
黃
渭
廷
君
補
充
執
行
辦
理 

嗣
後
如
總
支
堂
社
先
管
團
体
有
關
於
社
務
函
件
祈
寫
交
社
長
鄭 

忠
梅
書
記
黄
渭
廷
貳
君
收
便
妥

▲
今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卅
一
元
三
毛
五

▲
承
受
廣
吿
t
1

i
:
l

— itie
t̂icm

dj  unr  M
bH

T̂

4•. 
■1


